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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1月14日

（2023）浙0723破34号
本院根据龙跃的申请于2023年11月6日裁定受

理了武义浩强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
年11月8日指定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为武义浩强门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武义浩强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23年12月15日前，向武义浩强门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东升东路268
号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
潘律师13750929986，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
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
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武义浩强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武义浩强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武义浩强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12月8日前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3年12月27日
（星期三）14时30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
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形式召开。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460号

朱向丽：本院受理原告洪信毛诉被告邵林生、朱向
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人民币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5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浦江县
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3182号
毛丽琦：本院受理原告唐良梅诉被告毛丽琦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
请求：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50000元，并从借款之日
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分计付利息，利息计算至
2023年4月19日。合计利息：68364元。）及证据材料、
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4年1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
进行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4433号

姜正、姜钦：本院受理原告刘城与被告姜正、姜钦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姜正归还借款本金300000元
并支付相应利息；2.判令被告姜钦对姜正于2023年2
月28日在原告处出借的150000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3.判令被告姜正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7000元;4.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
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
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
年1月3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进行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113号

金晟：本院受理原告邱施明与被告金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金晟偿还借款人民币30000元；2.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督卡、
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3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2515号

王科杰：原告黄岩高桥金利塑料厂与被告王科杰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1003民初25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科杰在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黄岩高桥金利塑料
厂货款78959元，并赔偿给原告从2023年6月8日起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774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334元，由被告王科杰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线向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2513号

王科杰：原告夏乐平与被告王科杰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裁判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03民初251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王科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给原告夏乐平货款177270.80元，并赔偿给原告从2023
年6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
理费384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4405元，由被告王科杰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线向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4825号

王建伟：本院受理原告王扬眉与被告王建伟为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4825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王建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
告王扬眉加工费人民币6170元及自2023年8月21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
王建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748号

林晖：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分行与被告林晖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48360.88元、截至2023年7月30
日的利息13170.72元、费用32元，并支付自2023年7
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

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选
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4年1月5日8时50分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121民初2792号

吴志平（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石塔二村
15组）：本院受理原告陈小勇诉被告吴志平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1121民初27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吴
志平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支付原告陈小勇货款591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吴志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344号

李鹏英（公民身份号码4127261990****2084）：
本院受理原告王士尊与被告李鹏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二、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29日8时40分在本院
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166号

陈义权（公民身份号码：4206031979****1035）：
本院受理原告杨艳与被告陈义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
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200000元，并以该款为基数，自2022年5月26日起按
日利率1%支付利息至实际归还之日止。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29日9时00分
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512号
刘绍扬（5224221972****6619）：本院受理原告

顾钢峰与被告刘绍扬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审判流程公告信息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
31878.5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
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277号北仑交警大队9号门三楼）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
29日10时00分在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486号

余文学（5135211961****4992）：本院受理原告
胡颂辉与被告余文学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审判流程公告信息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
73988.39元中的30%，计22196.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
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277号北
仑交警大队9号门三楼）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29日13时40分在本院道路
交通合议庭第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7317号

贾效彬（3412811977****5050）：原告高老厂与
被告贾效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
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返还借款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
28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11月6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原告滕腾诉被告吴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应为“（2023）浙0108民初4876号”，特此
更正。

贵和尚中

三茅溪公园内，碧草如茵，张礼大烈士

纪念碑巍然屹立，过路市民和游客向纪念

碑行注目礼。这是今年4月，天台县检察

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周志强回访时看到的情

景，“保护好纪念设施，是对英烈最好的铭

记。”他欣慰地说。

曾经，因建设中的三茅溪路路面抬高，

处于低位的烈士墓面临尴尬。烈士遗属、

乡贤、“两代表一委员”等多次向有关部门

反映情况，但改造问题牵涉面甚广，涉及民

风民俗、烈士保护、土地规划利用等问题，

各方各执己见，一时无果。

和合，贵和尚中、和而不同。

得知情况后，检察官多次到村里调查

核实，综合分析各方诉求。本着双赢共治

的和合理念，天台县检察院与各相关单位

召开碰头会，一同讨论整改方案。

为确保整改进度、加强监督刚性，检察

院又第一时间向相关行政部门发送检察建

议，要求及时做好张礼大烈士纪念设施的

保护工作。相关行政部门立即开展协调沟

通，征求村干部和烈士家属的意见，最终确

定将张礼大烈士纪念设施整体向东平移

40米左右，在原先基础上将墓碑基座抬

高，并拓宽了明堂。

“改造完毕后的烈士纪念碑很有气势，

经常有人过来瞻仰、悼念。我们觉得这件

事做得非常有意义。”烈士所在村的村支书

陈邦合说。

和合善治

周末，葛镔镔带着两名残疾学生到天

台当地景区游玩。所到之处，无障碍通道、

低位服务台等一处处无障碍设施，让她又

高兴又欣慰。

葛镔镔是台州市党代表、天台县特殊

教育中心主任。此前，她带学生来景区游

玩，发现了轮椅通道坡度大、无障碍出入口

不全等现象，当即发声“如果不做好景区无

障碍环境建设，将有损天台县的文明旅游

城市形象”。

和合，良法善治，浸润人心。

葛镔镔的呼声得到了检察官的积极响

应。天台县检察院与县残联立即开展联合

调查，发现多个景区存在着多处无障碍设

施不规范或缺失现象。

“必须以法治方式搬掉‘绊脚石’，将公益

保护前移到建设启动前！”天台县检察院决定

以预防性检察公益诉讼的方式，督促整改，让

无障碍景区变成名副其实的“无障碍”。

检察院牵头召开公开听证会，在汇聚

各部门智慧的基础上制发预防性检察建

议，推动构建县域无障碍环境建设联合保

障机制，巩固扩大办案成果。

“天台正在打造现代化和合之城，帮助

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在景区感受到‘有爱

无碍’，正体现了城市的温暖与人性。”葛镔

镔点赞说。

和谐共生

“大白天的，怎么会有人堂而皇之在禁

渔区里垂钓的？”一个周末，天台县检察院检

察官张岳强无意间发现，有村民在“母亲河”

始丰溪畔钓鱼。他想到，县里多年前就已发

布相关河段禁渔通告，但因监管力度不足，生

态环境破坏行为屡见不鲜，仅仅是有报案记

录而无法查处的，就达500余起之多。于是，

回到单位后，张岳强便组织干警多次到始丰

溪水域沿线走访核实相关情况。

和合，人与万物和谐共生。

天台县检察院牵头各部门，召开了始

丰溪流域渔业资源公益保护公开听证会，

随后启动公益诉讼检察诉前监督程序，要

求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始

丰溪水域禁渔期渔业资源管理保护工作，

依法对禁渔期内非法捕捞、违法垂钓行为

进行整治。

随着相关职能部门强化执法力度、增

加巡河频次，非法捕鱼者纷纷收起了渔网

和鱼竿。禁渔区沿线的10多个村庄也自

觉组织起来，联合发起“不做捕鱼人，争做

护渔人”行动。一幅水美鱼欢、和谐共生的

生动画卷正在徐徐铺开。

和合文化融入检察公益诉讼
通讯员 徐平 胡天霞 庞宇

近日，2023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在天台举行。在

这场共论和合之道的文化盛会上，天台县人民检察院

的“和合公益诉讼”品牌，作为其中一块重要内容，在

和合文化展示馆展出。

近年来，天台县检察院解码镌刻在天台山文化血

脉中的和合“基因”，将“天人合一”“尚和”“崇善”的和

合文化融入检察公益诉讼之中，聚焦预防为先、联动

保护、合作发展、溯源治理等方面，打响“和合牌”、唱

响“和合曲”，为实现县域治理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召开渔业资源公益保护公开听证会 检察官来到张礼大烈士墓


